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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2 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教保員及訓練員班暨生活服務員班 

【報名簡章】 

一、 目的：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生活服務員等專業人員，解決身心障礙服務專業

人力不足之困境，增進教保員及訓練員、生活服務員服務知能與品質，讓身心

障礙者獲得適切之服務，提升生活品質。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三、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四、 聯絡人：蕭小姐/呂小姐 

電話：03-4561455 轉 211/205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龍川九街 28號 

五、 訓練期間：自 9月 19 日(星期二)起至 10 月 27 日(星期五) 

六、 報名作業： 

項目 內容 

報名日期 報名資料請於 8月 25 日(星期五) 17:00 前送達本會 

報名條件 

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生活服務員班 

1. 高中職畢業或具備同等學

歷證明者。 

1. 國(初)中(含)以上畢業。 

2. 本市立案或設址於本市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委託

身心障礙福利相關業務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推薦之

現職工作人員。 

報名文件 

(缺一不可) 

1. 機構推薦報名表正本（加蓋推薦單位印信）【附件一】 

2. 投保證明(需加蓋單位印信，投保單位須為薦送單位) 

3.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報名方式 
只限「親送」或「掛號郵寄」： 

32090 桃園市中壢區龍川九街 28號(行政管理處收) 

報名費用 
1. 相關經費由桃園市政府補助，參訓學員完全免費。 

2. 參訓學員應自行負擔受訓期間之交通費及膳食費。 

注意事項 

1. 完成報名手續不等於錄取，需待正式錄取名單之公布。 

2. 逾時或報名文件不全者，概不受理報名。 

3. 請各單位派訓前事先考量受訓期間人力及工作之調配。 

4. 無法接受課程因故臨時調整者，請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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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錄取資格： 

報名者超過各班可容納人數時，將以下列原則順序作為錄取時的參考依據： 

(一) 未具資格列計人力之工作人員優先錄取 

(二) 未具資格或未曾受訓之工作人員優先錄取 

(三) 依派訓單位派訓人數錄取(每單位至多 3名) 

(四) 依派訓單位報名時間先後順序(同時報名則以抽籤決定) 

八、 錄取通知： 

(一) 112 年 9月 5日(星期二)於本會官網公告錄取名單，並函知各薦派單位。 

(二) 報名學員一經錄取，就必須報到參訓，以避免浪費培訓名額。若薦派單位於

開訓前即知被錄取學員無法報到參訓，應最遲於開訓前二日通知本會，空缺

出之名額由候補名單中之候補人員依序遞補，原薦派單位不得要求更換參訓

人員。 

九、 執行方式： 

（一） 課程內容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告「教保員及訓練員班」及「生

活服務員班」資格訓練規範規劃課程課綱。 

（二） 提供核心課程 64 小時(含桃園市政府新增課程 8小時)、機構實習 30小時

及實習說明及檢討 4小時，共計 98小時。 

（三） 核心課程： 

1. 教保員及訓練員班課程安排及日期詳見【附件二】。 

2. 生活服務員班課程安排及日期詳見【附件三】。 

3. 授課講師就授課綱要講授內容，並以測驗卷、團體報告、個人作業、課堂

表現或其它方式進行課程考評，了解受訓學員學習狀況。 

4. 上課地點：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真善美家園 

(桃園市中壢區龍和三街 326 號) 【附件四】 

（四） 實習課程： 

1. 採密集式，安排於週一至週五（依機構上班日）進行。 

2. 實習指導機構資格：實習指導機構安排最近一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成

績甲等以上且無違反身心障礙者保障法事件之機構，擔任實習機構。 

3. 實習時程規範： 

(1) 教保員及訓練員班：需於 5天內完成實習。 

(2) 生活服務員班：需於 4天內完成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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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構實習分配：由本會參酌實習調查意願符合派訓機構需求及接受實習機

構狀況統一分配進行。 

5. 受訓學員不得回原單位實習。 

6. 機構實習期間須配合各實習機構之實習規定，如有衍生之費用請自行負

擔。 

（五）授課師資： 

1. 核心課程：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 年度「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

訓練計畫課程講師資格」辦理課程師資安排。 

2. 實習指導老師資格： 

(1) 教保員及訓練員班：由實習指導機構分派有教保員及訓練員初階班以

上資格且三年以上實務經驗之教保人員擔任指導老師。 

(2) 生活服務員班：由實習指導機構分派有教保員資格且有三年以上實務

經驗者擔任指導老師。 

（六）出勤規則： 

1. 課程期間，受訓學員應全程參與每堂課程；如有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

過二十分鐘，需辦理請假手續。 

2. 受訓學員核心課程缺勤時數不得超過 10小時(不論請假、曠課、遲到或早

退等缺勤狀況)，超過 10小時者，只發給研習時數證明。 

3. 實習期間請假不得超過 8小時(病假、喪假以 3日為限，需有醫師診斷證

明、訃文或死亡證明及關係文件)，請假或遇國定假日、天然災害無法出

勤，都須順延並補滿實習時數。 

十、 結訓條件： 

（一） 受訓學員核心課程缺勤時數未逾 10小時。 

（二） 核心課程考評每科成績需達 70分，未達者，得以補考一次，補考成績最高

以 70 分計算；核心課程請假者，仍需補考及繳交報告，補考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三） 受訓學員於機構實習，由實習機構依照受訓學員實習表現、教學演練、實

習報告撰寫給予分數，實習總分達 70分始為合格。 

（四） 受訓學員各課程與實習成績必須全部合格(70 分)，且缺課時數未逾規定時

數(10 小時)者，將核發結業證書。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上課教室冷氣較強，請自備保暖衣物；為響應環保，本會不供應紙杯，請自行

攜帶水杯前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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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機構推薦報名表 

培訓班別 □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生活服務員班 

推 

薦 

機 

構 

資 

料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 

電子信箱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推薦順序  推薦單位印信 

姓名  (推薦機構未加蓋印信者無效) 

身份證號  

出生日期  

最高學歷  

到職日期  

手機號碼  

職稱 
 □未具資格已列計人力 

□未具資格未列計人力 

E-MAIL  

特殊需求 
□無□輪椅使用者，需要較寬大的座位 

□其他，請說明： 

備註說明： 

1. 填表前請詳閱報名須知。字體書寫請清晰端正，以利承辦人員辨識。 

2. 僅接受機構所推薦其「現職」且為「正職」之人員。 

3. 本表填妥後，即日起至 112 年 8月 25 日(星期五)17:00 時止請將【報名表正本】、

【投保證明影本(須加蓋機構關防)】、【最高學歷證明影本】送達本會，逾時或報

名文件不全者，概不受理報名。 

4. 郵寄一律採【掛號】方式寄至 32090 桃園市中壢區龍川九街 28號(行政管理處收)。 

您是否同意本會於訓練期間拍照紀錄，照片僅提供送市府核銷及會務刊登，本會不 

得做其他用途。 

                                         同意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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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保員及訓練員班課程表 

日期(星期) 時間 課程主題 時數 

核

心

課

程

共

64

小

時 

9/19(二) 

09:00-10:00 開訓(含班務報告及實習說明) 1 

10:00-12:00 生活輔具認識與應用 2 

13:00-15:00 疾病觀察與照顧 2 

15:00-17:00 意外傷害與處理 2 

9/20(三) 
08:30-12:30 日常生活支持服務與跨專業整合 4 

13:30-17:30 班務經營 4 

9/21(四) 09:00-16:00 正向行為支持(初階班) 6 

9/22(五) 

08:00-12:00 身心障礙服務概論 4 

13:00-17:00 
簡介身心障礙者特質 

(含長期照顧需求簡介) 
4 

9/23(六) 
08:00-12:00 知覺動作發展與訓練 4 

13:00-17:00 職業安全與衛生 4 

9/26(二) 

09:00-12:00 機構式服務轉銜至社區式服務機制 3 

13:00-15:00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與福利政策及法規

(含長期照顧政策) 
2 

15:00-17:00 照顧服務資源簡介 2 

10/02(一) 

09:00-12:00 身心障礙服務倫理與態度 3 

13:00-15:00 身心障礙性教育 2 

15:00-17:00 與家屬溝通技巧 2 

10/04(三) 

08:30-12:30 語言溝通之支持與服務 4 

13:30-17:30 
個別化服務計畫之設計與執行 

(含照顧管理) 
4 

10/05(四) 

09:00-12:00 精神健康維護與處理原則 3 

13:00-16:00 
罹患失智症之中高齡智障者照顧注意

事項 
3 

16:00-17:00 實習說明 1 

實

習

課

程

34

小

時 

9/19(二) 09:00-10:00 實習說明 1 

10/05(四) 16:00-17:00 實習說明 1 

10/16(一) 

∣ 

10/27(五) 

8:00-17:00 

(實際實習時間依

實習機構規定) 

實習 30 小時+實習檢討 2小時 32 

本會保有課程調整及講師異動的權利，若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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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活服務員班課程表 

日期(星期) 時間 課程主題 時數 

核

心

課

程

共

64

小

時 

9/19(二) 

09:00-10:00 開訓(含班務報告及實習說明) 1 

10:00-12:00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與福利政策及法規

(含長期照顧政策) 
2 

13:00-15:00 照顧服務資源簡介 2 

15:00-17:00 身心障礙性教育 2 

9/20(三) 08:30-17:30 日常生活支持 8 

9/21(四) 

08:00-10:00 疾病觀察與照顧 2 

10:00-12:00 意外傷害與處理 2 

13:30-16:30 
罹患失智症之中高齡智障者照顧注意

事項 
3 

9/22(五) 09:00-16:00 正向行為支持(入門課) 6 

9/23(六) 09:00-16:00 簡介身心障礙者特質 6 

9/26(二) 09:00-16:00 生活輔具認識與運用 6 

9/27(三) 08:30-15:30 職業安全與衛生 6 

10/02(一) 
09:00-12:00 機構式服務轉銜至社區式服務機制 3 

13:00-15:00 與家屬溝通技巧 2 

10/03(二) 
08:30-12:30 身心障礙服務倫理與態度 4 

13:30-17:30 個別化服務計畫概念與執行 4 

10/04(三) 

09:00-11:00 精神疾病認識與照顧 2 

11:00-16:00 住宿生活服務 4 

16:00-17:00 實習說明 1 

實

習

課

程

34

小

時 

9/19(二) 09:00-10:00 實習說明 1 

10/04(三) 16:00-17:00 實習說明 1 

10/16(一) 

∣ 

10/27(五) 

8:00-17:00 

(實際實習時間依

實習機構規定) 

實習 30 小時+實習檢討 2小時 32 

本會保有課程調整及講師異動的權利，若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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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上課地點交通資訊 

 

 

中山高 

在內壢交流道下，往中壢方向 

中園路→中華路→普忠路→環中東路→中山東路二段→右轉龍

昌路→轉龍川九街→直走經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後約 100 公尺

右轉龍和三街直走及抵達真善美家園 

北二高 

請下大溪交流道，往中壢方向 

南興聯絡道→仁和路二段→龍南路→龍岡圓環→轉龍東路→左

轉龍東路 154 巷→左轉龍川九街→直走經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

後約 100 公尺右轉龍和三街直走即抵達真善美家園 

公車 

桃園客運：120 中壢-太子鎮 

坐到「謙德新村站」，下車後龍川街走到底，左轉龍和三街，即

可到達 

中壢客運：112 中壢-忠貞 

坐到「仁美站」，下車後到龍昌路右轉，遇龍川街右轉，直走到

底左轉龍和三街，即可到達 


